附件4
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

结项报告书

项目类别（选填下列序号）：              
1.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

2.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

3.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

4.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题项目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属学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批准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依托学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填报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日
江苏省教育厅 制

2023年11月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职称
	
	手机号码
	

	批准立项时间
	年  月
	计划完成时间
	年  月
	实际完成时间
	年  月

	结项种类（打√）
	1.提前     2.按期     3.延期

	项目组成员
（重大和重点项目不超过5人，一般和专题项目不超过3人）
	


二、主要研究成果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形式
	第一作者
	参与完成人
	发表出版、采纳批示
及获奖情况
	备注

	示例
	####
	论文
	###
	###、###
	###，xxxx年第x期；xxxx年获xx省第xx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x等奖。
	

	示例
	####
	著作
	###
	###、###
	#####，xx出版社，xxxx年xx月。
	

	示例
	####
	研究报告
	###
	###、###
	被###（领导职务、姓名）肯定性批示，xxxx年xx月xx日；被##省##厅采纳，xxxx年xx月xx日。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本表填写的项目成果合计：  个，包括著作： 部，论文： 篇（其中在SSCI、SCI、EI、A＆HCI、CSSCI入选刊物发表： 篇），研究咨询报告： 篇（其中被采纳：  篇），其他成果  个。


注：本表填写的项目成果：1.与本项目研究主题密切相关；2.须在显著位置标注“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XX项目资助”字样（未标注者不统计）；3.研究报告及书稿的查重报告结果（去除作者本人文献的复制比不得超过20%）在备注栏注明。
三、项目完成的总结情况
	1.项目研究计划的执行情况；2.所取得的成绩；3.存在的问题及对项目后续深入研究的思考等。（1500字以内，本表可加页）

	


四、标志性成果摘要报告（不超过3项，本表可加页）
	1.研究成果的框架和基本内容；2.研究内容的前沿性和创新性；3.研究方法；4.学术价值、应用价值或社会影响等。（每项著作类成果限3000字，每项论文类成果限1500字）

	


五、项目经费使用情况

	经费概况
	教育厅资助      万元，学校配套      万元；

现已使用      万元，账面余额      万元。

	支出类别
	金额（万元）
	主要支出内容说明

	合  计
	
	

	（1） 直接费用
	
	

	1.业务费
	
	

	2.劳务费
	
	

	3.设备费
	
	
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
	

	注：经费管理参见《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285号）。

	项目经费支出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：



	学校财务管理部门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 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



六、声明和授权

	申请免于鉴定
	如申请免于鉴定，请说明理由并提供符合免于鉴定条件的有关证明材料作为附件，与本《结项报告书》一并装订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声明
	本项目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守学术规范，所提交的所有研究成果均不存在署名及知识产权方面的争议。

特此声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年   月   日

	授权书
	兹授权江苏省教育厅对通过专家鉴定（或免于鉴定）的本项目研究成果享有下述权利：

１.将本项目全部或部分研究成果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宣传并推广；

２.将本项目全部或部分研究成果以成果要报等形式向有关部门、单位推荐。

                 项目负责人或首席专家（签章）：

 年   月   日


七、审核意见

	学校初审意见

审核项目研究按《项目任务书》约定完成；研究成果符合要求；鉴定和结项材料齐全；经费使用符合规定。
学校社科研究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省教育厅社科研究管理部门意见

教育厅社科研究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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